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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内容 批准文件

/

业务许可名称 文号

/

证件号

批准

/

备案机构

有效期

1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

询；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关于同意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

证监机构字

[2007]211

号

中国证监会 无固定期限

2

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

产管理业务

关于核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自营业务

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09]231

号 中国证监会 无固定期限

3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

关于核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业务资格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09]604

号 中国证监会 无固定期限

4

中间介绍业务

关于对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中间介绍业

务的无异议函

京证机构发

[2010]41

号 北京证监局 无固定期限

5

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市场

关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市场的批复

银总部复

[2011]3

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总部

无固定期限

6

融资融券业务

关于核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

资格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2]659

号 中国证监会 无固定期限

7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关于核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销金融产品

业务资格的批复

京证监许可

[2013]63

号 北京证监局 无固定期限

8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权限

关于确认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权限的通知

上证会字

[2012]209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9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权限

开通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会员名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10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交易权限

关于确认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

购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

上证会字

[2013]124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11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交易权限

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权限的通知 深证会

[2013]6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12

转融通业务 关于申请参与转融通业务的复函 中证金函

[2013]132

号 证金公司 无固定期限

13

主办券商从事推荐业

务和经纪业务

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 股转系统函

[2013]91

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

无固定期限

14

受托保险资金资管业

务

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报告表

-

中国保监会 无固定期限

15

向保险机构投资者提

供交易单元

关于向保险机构投资者提供综合服务的评估函 资金部函

[2013]41

号

中国保监会保险资

金运用监管部

无固定期限

16

转融券业务 关于参与转融券业务试点的通知 中证金函

[2014]158

号 证金公司 无固定期限

17

沪港通业务交易资格

关于发布首批参与港股通业务证券公司名单的

通知

中投信

[2014]1

号

中国投资信息有限

公司

无固定期限

18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

参与人资格

报价系统参与人名单公告（第十二批）

-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19

主办券商从事做市业

务

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

股转系统函

[2014]1285

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

无固定期限

20

股票期权经纪业务交

易权限

关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的通知

上证函

[2015]82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21

期权结算业务资格 关于期权结算业务资格有关事宜的复函

中国结算函字

[2015]58

号

中国结算 无固定期限

22

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

务资格

关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私募基金综合

托管业务的无异议函

证保函

[2015]318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

护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无固定期限

23

深港通业务交易资格

关于同意开通财达证券等会员单位深港通下港

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

深证会

[2016]33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24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

综合业务平台业务资

格

开户通知书

-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

所

无固定期限

25

股票期权业务交易权

限

关于同意爱建证券等期权经营机构开通股票期

权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

深证会

[2019]47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26

科创板转融券业务 关于申请参与科创板转融券业务的复函 中证金函

[2020]28

号 证金公司 无固定期限

27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承销商

关于意向承销类会员（证券公司类）参与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市场评价结果的公

告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公告

[2021]22

号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

无固定期限

28

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

权限

关于同意长城证券等

4

家会员开通质押式报价

回购交易权限的通知

深证会

[2012]24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2）信达期货

序号 资质内容 批准文件

/

业务许可名称 文号

/

证件号

批准

/

备案机构

有效期

1

金融期货经纪业务

关于核准信达期货有限公司金融期货经

纪业务资格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08]1223

号 中国证监会 无固定期限

2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关于核准信达期货有限公司期货投资咨

询业务资格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1]1445

号 中国证监会 无固定期限

3

资产管理业务

关于核准信达期货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

务资格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4]639

号 中国证监会 无固定期限

4

大连商品交易所会员

资格

大连商品交易所《会员证书》 编号：

DCE00003

大连商品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

资格

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证书》 编号：

1040804291361

上海期货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6

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员

资格

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员证书》 编号：

0114

郑州商品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7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全面结算会员资格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全面结算会员证

书》

会员号：

17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8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会员资格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会员证书》 编号：

0442017053181361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9

广州期货交易所会员

资格

广期所函〔

2022

〕

212

号 会员号：

0035

广州期货交易所 无固定期限

（3）信达国际

1）信达国际香港业务资质

序号 资质内容 批准机构 持牌子公司 有效期

1

第

1

类

-

证券交易

香港证监会 信达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第

4

类

-

就证券提供意见

2

第

2

类

-

期货合约交易 香港证监会 信达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3

第

4

类

-

就证券提供意见 香港证监会 信达国际研究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4

第

4

类

-

就证券提供意见

香港证监会 信达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第

9

类

-

提供资产管理

5

第

1

类

-

证券交易 香港证监会 信达国际融资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第

6

类

-

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 香港证监会 信达国际融资有限公司

2）信达国际境内业务资质

序号 资质内容 批准机构 持牌子公司 有效期

1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中国证监会 信达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2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中国证监会 信达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3

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基金业协会 信达国际（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4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基金业协会

信达领先（深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5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

QFLP

）

深圳市金融办

信达领先（深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无固定期限

（4）信达澳亚

序号 资质内容 批准文件

/

业务许可名称 文号

/

证件号

批准

/

备案机构

有效期

1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

关于核准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2]667

号 中国证监会 无固定期限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会员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 编号：

00000054

基金业协会

2023.05.07

（5）新兴财富

序号 资质内容 批准文件

/

业务许可名称 文号

/

证件号

批准

/

备案机构

有效期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 编号：

00004670

基金业协会

2023.03.31

（6）信风投资

序号 资质内容 批准文件

/

业务许可名称 文号

/

证件号

批准

/

备案机构

有效期

1

证券公司及其私募基

金子公司等规范平台

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公示信息

PT1900000543

基金业协会 无固定期限

2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 编号：

P1002776

基金业协会 无固定期限

3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证 会员代码：

700024

证券业协会 无固定期限

（7）信达创新

序号 资质内容 批准文件

/

业务许可名称 文号

/

证件号

批准

/

备案机构

有效期

1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证 会员代码：

813053

证券业协会 无固定期限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取得经营所应当具备的全部资质许可。报告期

内，发行人自取得相关资质许可开始持续拥有上述资质，不存在无证或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的

情形。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情况

（1）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中国信达持有本公司股份255,1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的87.42%，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状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达经营范围为：（一）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

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二）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

处置；（三）破产管理；（四）对外投资；（五）买卖有价证券；（六）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

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七）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

算业务；（八）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九）资产及项目评估；（十）国务院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国信达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首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从事不良资产经营，与本

公司主营业务存在明显差别。本公司与中国信达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3）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状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达控制的除信达证券以外的其他主要企业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

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七、发起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之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1、控股股东”的相关内容。

截至目前，中国信达控制的除信达证券以外的其他主要境内子公司包括两类：（1）持有

“一行两会” 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分别为持有信托牌照的金谷信托、持有金融租赁牌照的

信达金融租赁；（2） 投资管理和实业投资， 分别为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润发展” ）和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 ）。其中，中润发展主要对不良资

产及问题机构提供托管清算和重组服务以及围绕不良资产经营业务进行相关投资和资产管

理。信达投资是一家综合性实业投资公司。上述企业与公司均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中国信达控制的境外一级子公司为中国信达（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香

港” ），信达香港主要作为中国信达海外不良资产管理处置平台。发行人境外子公司信达国

际是公司开展境外证券业务的平台，主要对接境外资本市场，与信达香港不存在实质性同业

竞争。

截至目前，中国信达控制的其他子公司不存在从事证券类、期货类和公募基金类牌照业

务的情形。中国信达下属二级子公司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本” ）从事

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已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并成立了多只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报告期

内， 公司主要通过子公司信风投资和信达创新信分别从事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和另类投资业

务。此外，中国信达控制的其他主要境内子公司中，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

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河北信达金建投资有限公司、河

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始于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信达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的经营范围与信风投资、信达创新存在相似之处。

信达资本及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历史沿革、过往投资标的、未来投

资战略或投资计划如下：

序号 中国信达下属子公司 简要历史沿革 过往主要投资标的（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来投资战略

或投资计划

1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08

年

12

月

16

日设立。

注册资本

2

亿元。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60%

、深圳

市前海华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

40%

。

信达资本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主要投资标的：

陕西现代果业集团有限公司；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 大健康、

先进制造业、新

材料、 新能源、

半导体等符合

国家战略并具

有投资价值的

领域

2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993

年

4

月

10

日设立。

注册资本

41,250

万元。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4.2%

，深

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8%

。

首泰金信（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海资产管理（三亚）有限公司；

海南万泉热带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常青（海南）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不良资产实质

性重组、新兴制

造业等

3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1991

年

7

月

27

日设立，

1993

年

A

股上

市，股票代码：

600647

。

注册资本

1.39

亿元。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0.68%

，为

其控股股东。

上海人民日报报栏报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暂无拟投资的

领域

4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1993

年

4

月

21

日设立。

注册资本

4

亿元。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

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合正地产深圳观澜田背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龙腾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新南小学城市更新项目；

东莞市虎门金星重工不良债务重组项目；

合正惠州东部湾特殊机遇投资项目；

深圳市宝安中心区裕丰花园城市更新项目；

惠州市仲恺区旧厂房改造项目；

联合嘉霖集团实质性重组深圳市罗田项目；

东莞清溪荔枝村城市更新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龙东上井工业区利益统筹项目；

东莞市寮步镇水叮当项目

大不良不动产、

环保行业、大消

费等领域

5

河北信达金建投资有限

公司

1998

年

11

月

24

日设立。

注册资本

7,600

万元。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

未投资任何项目

暂无拟投资的

领域

6

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

公司

1993

年

2

月

23

日设立。

注册资本

4

亿元。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

未投资任何项目 不良资产领域

7

北京始于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11

日设立。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100%

。

未投资任何项目

暂无拟投资的

领域

8

信达股权投资 （天津）有

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9

日设立。

注册资本

1.05

亿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35.44%

，北京恒帝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

28.89%

，宝矿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持股

21.74%

，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

12.66%

，信达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27%

。

注：该公司目前已进入清算注销阶

段。

兴源环境（

300266

）

已进入清算注

销阶段，不再进

行投资

信风投资、信达创新的历史沿革、过往投资标的、未来投资战略或投资计划如下：

序号 信达证券下属子公司 历史沿革 过往主要投资标的 未来投资战略或投资计划

1

信风投资

2012

年

4

月

9

日设立。

注册资本

4

亿元。

信达证券持股

100%

。

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天新重工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信息安全、 能源和专项纾困

等领域

2

信达创新

2013

年

8

月

20

日设立。

注册资本

4

亿元。

信达证券持股

100%

。

奥特维（

688516

）（注：信达创新作为信达证券

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科创板跟投）；

金宏气体（

688106

）（注：信达创新投资的新三

板股票后在科创板上市）；

圣博润（

430046

）；

西藏国路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另类投资领域

综上，信达资本、海南建信等中国信达控制的企业自成立以来与发行人在历史沿革上不

存在股权关系，过往投资标的及未来投资计划与发行人下属信风投资、信达创新存在差异，

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投资决策等方面相互独立，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中国信达下属控股子公司从事投资业务，与信风投资、信达创新从事的直接投资业务存

在广义上的相似性，但两者不存在实质性竞争，主要由于：

1）股权投资业务系一般公司的通常业务，不属于需中国证监会许可的业务，而证券公司

的股权投资业务需要监管部门许可， 业务的开展受中国证监会等证券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督

管理。信达资本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受基金业

协会的自律监管； 而发行人子公司信风投资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机构类型为证券公司私募

基金子公司，除受基金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外，还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业协会的监督管理，二者

在行业监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2）信达资本主要聚焦农业、大健康和绿色金融等业务领域，发行人子公司信风投资主要

聚焦信息安全、能源和专项纾困等业务领域，发行人子公司信达创新为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

公司，主要从事另类投资业务，信达资本与二者的业务领域均存在一定差异。

3）从股权投资业务的广度来看，投资业务已成为市场经济下企业经营的常见业务，具有

普遍性，直接投资领域很广、标的众多，信风投资和信达创新未与中国信达控制的投资企业

就相关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竞争。

4）中国信达下属从事投资业务的子公司与信风投资和信达创新均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公

司治理结构和投资决策体制，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投资决策等方面相互独立，能

够有效防范双方在开展股权投资业务时产生利益冲突。

此外，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分别于2020年12月18日和2021年12月20日出具了

《关于出具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监管意见书的函》， 根据其

日常监管掌握情况，其未发现信达证券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综上， 中国信达下属控股子公司从事投资业务与信风投资和信达创新从事的直接投资

业务不构成实质性竞争。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控股股东中国信达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

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2.�本公司承诺未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从事经营与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3.�本公司保证，不利用对发行人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损害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

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4.�若因本公司未履行承诺义务致使实质性同业竞争情形发生，本公司有义务提出解决

同业竞争的具体方案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将从事同业竞争业务所得收益上

缴发行人、停止从事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将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转让给发行人等），以尽快

解决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1、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规则》《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有关的关联方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达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

况”之“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的相关内容。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达控制的下属企业、合营及联营企业均为公司的关联方。中国信

达主要子公司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七、发起人、持有本

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之“（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相关内容。

本公司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上述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或者由上述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2）本公司的子公司、合营及联营企业

本公司直接控股子公司、 直接参股公司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十、发行人控股、参股公司情况”的相关内容。

（3）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有关的关联方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系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上述人员的基本情况请参

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相关

内容，与上述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上述人员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企业，或者由上述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4）其他关联方

根据中国证监会2021年3月18日修订施行的《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第183号），证券公司应当按照穿透原则将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

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权益持有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根据上述规定，本公司截止目前除控股股东外的其他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本公司截止目前除控股股东外的其他

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或者由上述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亦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5）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与本公司存在交易或往来余额的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的性质

中国信达 本公司控股股东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

中国信达（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

金谷信托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曾控制的公司

三亚天域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Sinoday Limited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上海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宁波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宁波沁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芜湖卓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芜湖信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芜湖信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

-

信渝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

-

南商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证券裕呈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证券裕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证券

7

号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证券鑫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证券泽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Cinda International High Grade Fund A,L.P.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International High Grade Fund B,L.P.

中国信达间接控制的公司

信达信源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宁波信达天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证资管定

[2014]053

号

_

幸福人寿

2

期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新兴资产

-

隆信房地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睿丰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睿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证券

2

号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证券贵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信达证券北外滩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信达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公司的合营企业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公司的合营企业

宁波信达汉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的联营企业

Cinda Plunket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的联营企业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的联营企业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的联营企业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的联营企业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控制的公司的联营企业

深圳市国威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的联营企业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担任该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2、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中国信达集中采购管理委员会每年审议通过当年《集团内部服务定价参照体系指引》，

上述指引要求通过四种方式确定内部服务定价依据，一是利用协会定期披露行业数据，剔除

偏差极大的样本，直接获取或计算费率的平均数、中位数等；二是利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

露的规模和收入等数据，计算单个样本费率；三是向其他同业机构进行口头询问，了解市场

参考价格；四是无法获得市场价格时，采用成本加成法进行分析，计算人员单价。中国信达与

信达证券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

现逐类就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说明如下：

1）提供承销保荐业务取得的收入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承销保荐业务主要包括承销关联方的金融债券、 公司债券和资产支

持证券项目。 报告期各期发生额及占保荐服务及证券承销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比例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中国信达

2,628.30 20,620.66 28,624.41 11,753.90

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 - 362.26 -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244.21 712.29 - 1,342.22

三亚天域实业有限公司

- - - 679.25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10.85 960.07 - 584.91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106.13 - 330.19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04.91 67.92 181.13 -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晋能控股

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0.39 440.09 2,667.92 1,896.23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42 - - -

合计

3.197.07 22,907.17 31,835.73 16,586.68

占保荐服务及证券承销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比

例

58.10% 59.15% 60.66% 71.95%

注：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监管办法》（银监发〔2014〕41号），因政策性债转股而持

有企业股权的不构成关联方， 因此中国信达未将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关联方进

行管理，本次从严将其作为关联方进行披露。

公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项目根据《承销协议》《承销团协议》等，牵头管理费、承销佣

金按融资方实际发行规模的一定承销费率进行定价。资产证券化项目根据《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合作协议》，承销佣金按专项计划实际发行规模的一定比例进行定价。

报告期各期，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不同类别的承销保荐业务及对应期间市场上相应类别

承销保荐业务收取的费率或公司向非关联方收取的费率如下表所示：

①金融债券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公司关联方费率区间

0.08%~0.35% 0.08%~0.38% 0.10%-0.52% 0.30%

市场费率区间

0.05%-1.00% 0.05%~1.00% 0.05%~1.00% 0.05%~1.00%

注：因公司金融债券客户主要为关联方，因此定价公允性主要通过与市场收费水平进行

比较，市场费率区间摘自Wind数据，下同。

②公司债券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公司关联方费率区间

0.07%~0.27% 0.25% 0.30% 0.21%-0.50%

市场费率区间

0.06%-1.00% 0.12%~1.00% 0.015%~1.00% 0.06%~2.00%

③资产证券化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公司关联方费率区间

- 0.15%-0.18% 0.15%~0.19% 0.13%-0.36%

公司非关联方费率区间

- 0.08%-1.10% 0.08%-0.29% -

注：1、因资产证券化项目公开市场无法查阅发行费率，因此使用公司内部非关联方发行

费率予以比较，其中2019年未承销非关联方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但向关联方收取的承销费费

率均在2018年非关联方费率区间之内；

2、2022年1-6月未承销关联方的资产证券化项目。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各期，公司各类别的关联方承销费率水平均在市场承销费率水平或

公司向非关联方的承销费率区间内，公司根据同行业不同类型债券、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发

行费率以及类似公司相关项目经验，考虑项目执行的工作量、实际募集规模、市场行情、项目

竞争情况及客户议价能力等多因素，参照市场费率与关联方协商确定费率水平。关联方采购

证券承销服务均履行了内部程序，此外金融债及公司债券多采用承销团方式进行承销，信达

证券所收取的费率水平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承销机构收取的费率水平相当。

综上，公司提供承销保荐业务取得的收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2）提供经纪业务服务取得的收入

公司部分关联方在公司下属证券营业部开设账户， 公司为其提供代理买卖证券服务并

收取佣金收入，此外，公司部分关联方委托公司代其销售金融产品，公司收取代销佣金。报告

期内，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经纪业务服务收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及占经纪业务收入比例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中国信达

2.03 6.86 20.15 5.96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0.31 19.79 2.39 161.91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 0.58 2.25 -

金谷信托

- 48.34 193.07 6.85

合计

2.34 75.57 217.86 174.72

占证券经纪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比例

0.004% 0.06% 0.20% 0.20%

①提供代理买卖证券服务定价公允性分析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及佣金占比较低，不具有重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及非关联方提供代理买卖证券服务，收取的费率如下表所示：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关联方费率区间

0.0030%~0.0300% 0.0030%~0.0300% 0.0049%~0.0255% 0.0048%~0.0508%

非关联方费率区间

0.0010%~0.0720% 0.0010%~0.0867% 0.0010%~0.0798% 0.0010%~0.0882%

如上表所示，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代理买卖证券业务的费率水平在非关联方费率区间之

内，公司制订了制定差异化佣金收取标准，综合考虑客户的交易方式、交易量、交易频率、资

产规模、客户维护等因素，具体佣金收取标准由营业部与客户按照市场原则协商确定，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

②提供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服务定价公允性分析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及佣金占比较低， 不具有重

要性。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及非关联方提供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服务收取的费率如下表所

示：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关联方费率区间

- 0.25%~1.95% 0.25%~1.95% 0.25%~1.95%

非关联方费率区间

- 0.25%~1.95% 0.25%~1.95% 0.25%~1.95%

注：2022年1-6月公司未对关联方提供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服务。

如上表所示，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服务的费率水平在非关联方费率区

间之内， 公司为其他金融机构代销金融产品收取的佣金率与金融产品类型、 规模等因素相

关，该佣金率经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参考市场化收费水平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3）提供资产管理业务取得的收入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资产管理业务取得的收入主要系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支持证券以

及私募基金存续期内收取的管理费。 报告期各期发生额及占资产管理及基金管理业务收入

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中国信达

751.44 7,025.40 5,381.90 1,524.16

Cinda International High Grade Fund A,L.P. - - - 190.99

International High Grade Fund B,L.P. 246.43 1,686.74 1,807.56 2,765.10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 27.49 239.31 -

宁波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92 48.27 727.90

芜湖信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85.81 604.67 603.02

信证资管定

[2014]053

号

_

幸福人寿

2

期

- - 111.53 227.62

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08.72 1,973.20 719.36 -

信达信源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 - 221.93

信达新兴资产

-

隆信房地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 - 70.61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59 229.52 188.68 188.68

芜湖卓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34.01 147.78

芜湖信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 143.60

宁波沁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9 26.93 33.17 51.93

深圳市国威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 - 533.61

信达证券裕呈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199.68 - -

宁波信达天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24 125.52 - -

信达证券泽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2.69 124.19 - -

信达证券裕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7.93 95.55 - -

信达

-

信渝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83.68 - -

信达证券鑫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8.15 65.35 - -

三亚天域实业有限公司

9.17 18.68 - -

宁波信达汉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0.42 - -

信达证券贵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01 - - -

信达证券北外滩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9.46 - - -

信达睿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22 - - -

合计

3,169.86 11,971.11 9,268.47 7,396.92

占资产管理及基金管理业务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比例

5.29% 12.41% 16.63% 27.51%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及非关联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按类别可分为集合资产管理产

品、定向资产管理产品、专项资产管理产品和基金产品，其中集合产品为一对多产品，关联方

在产品存续期间支付的管理费率与非关联方支付的费率相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其余类别

的资产管理产品收取的费率如下表所示：

①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关联方费率区间

0.08%-0.49% 0.08%-0.49% 0.08%~0.37% 0.08%~0.20%

非关联方费率区间

0-1.00% 0-1.00% 0~1.00% 0~0.50%

②专项资产管理产品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关联方费率区间

0.01% 0.01% 0.01% 0.01%

非关联方费率区间

0-0.11% 0~0.20% 0~0.20% 0.01%~0.20%

③基金产品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关联方费率区间

0.30%~0.80% 0.30%~0.80% 0.30%~0.80% 0.10%~0.80%

非关联方费率区间

0.10%~3.00% 0.10%~3.00% 0.10%~3.00% 0.10%~3.00%

公司综合考虑资管产品的委托资产类型、投资政策、提供的服务类型、是否存在业绩报

酬安排等因素，按照市场原则与客户协商确定管理费率。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各期，公司定向

资产管理产品、 专项资产管理产品和基金产品的管理费费率水平均在公司向非关联方提供

的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费费率区间内，关联方采购资产管理服务均履行了内部程序，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

4）提供投资咨询及财务顾问业务取得的收入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投资咨询业务主要系对需求方的资产经营及处置、股权转让、股权

投资、财务性投资、另类资产管理等各类事项提供的专项、常规、定制研究服务。报告期各期

发生额及占投资咨询业务收入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 420.31 418.03 -

International High Grade Fund B,L.P. - 1,894.51 1,942.90 2,071.28

中国信达

42.26 886.79 1,332.83 1,232.45

中国信达（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33.02 -

Cinda International High Grade Fund A,L.P. 44.63 - - 450.14

Cinda Plunket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235.02 1,273.84 801.29 865.58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 - 56.60

合计

321.91 4,475.44 4,528.06 4,676.06

占投资咨询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比例

21.21% 54.64% 40.60% 75.21%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财务顾问业务主要针对并购重组、股权投资、财务性投资等各类事

项。报告期各期发生额及占财务顾问业务收入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中国信达

- 1,359.62 1,564.76 2,542.59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 - 553.58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18.87 532.08 - 325.47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66.04 234.91 - -

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3,773.58 -

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 - 89.62 -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66.04 -

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 - - 113.20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8.11 24.53 - 1,367.92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905.66 - -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94.34 2,641.51 - -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 2,637.74

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

- 16.98

合计

277.36 8,353.02 5,494.01 4,902.77

占财务顾问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比例

25.67% 84.77% 65.51% 69.85%

报告期内，公司每年与中国信达签署《综合业务服务书》，约定根据中国信达的需求，信

达证券提供对资产经营及处置、股权转让、并购重组、股权投资、财务性投资、非金收购、另类

资产管理等各类事项提供的各类投行服务和专项、常规、定制研究服务。中国信达对该类关

联交易设定专门预算，相关预算每年需报财政部审批，《综合业务服务书》根据批复的预算

金额设定了每年提供相关服务金额的上限。公司与其他关联方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根据特

定原则，签订业务合同。

提供投资咨询及财务顾问业务相关服务费系根据信达证券每份研究报告设定基础定价

区间或不同职级人员的收费标准，根据关联方对相关服务实际需求，估算开展业务所需人员

及时间跨度，综合客户开发及客户维护等因素，经市场化的谈判及参考市场行情后确定，与

无关联第三方标准一致，定价公允。

5）购买关联方发起的产品、接受关联方出让资产使用权或提供的服务

公司接受关联方出让资产使用权或服务主要包括向关联方支付房屋及机房租赁款、代

理买卖证券款资金利息、代销佣金等，亦包含在关联方存款、持有关联方发行的债券而取得

的利息收入。报告期各期发生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中国信达

业务及管理费

258.23 542.90 199.25 90.97

利息支出

21.51 108.81 19.79 124.98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业务及管理费

1,490.42 2,778.06 3,449.88 3,449.88

利息支出

- 58.53 254.58 421.10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业务及管理费

154.78 244.46 229.44 402.12

利息收入

- 434.79 311.81 80.99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 4.18 0.19 3.26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 - 299.34 246.15

上海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0.03 0.66 0.62 -

业务及管理费

12.41 24.81 12.41 -

合计

1,937.38 4,197.22 4,777.30 4,819.44

①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公允性分析

本公司及分支机构向关联方租赁的房屋主要包括总部租赁的信达金融中心部分房屋、

福州五四路证券营业部、海口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信达期货上海营业部租赁的部分经营房

屋等。报告期各期发生额及占租赁支出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中国信达

258.23 542.90 199.25 90.97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1,490.42 2,778.06 3,449.88 3,449.88

上海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41 24.81 12.41 -

合计

1,761.06 3,345.78 3,661.53 3,540.84

占租赁使用权资产折旧费用的比例

22.88% 22.07% 25.99% 22.51%

注：自2019年起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于业务及管理费中租赁

使用权资产折旧费用中核算， 公司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

的利息支出因金额较小，上表未列出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的房屋主要包括总部租赁的信达金融中心部分房屋， 上述房屋的租

赁费用占比超过50%，系关联租赁的主要部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租赁地址 房屋面积（平方米） 月租金（元

/

平方米

/30

日）

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地上部分

6,171.64 405

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地下部分

810.93 90

合计

6,982.57 375

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数据，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楼信达金融中心附近的办公大

厦月租金区间为345.00~499.57元/平方米。同时，办公楼租金水平受大楼新旧、承租时间、承

租面积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向关联方承租房屋租金在市场行情数据范围内，房租定价具有合

理性、公允性。

②关联方代销公司的金融产品

由于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广泛、客户资源丰富，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委托南洋商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销售金融产品。报告期各期发生额及占代销支出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54.78 244.46 229.44 402.12

占代销费用的比例

0.86% 0.86% 1.71% 16.55%

关联方代公司销售金融产品的支出占代销费用的比例相对较低，不具有重要性。报告期

内，关联方及非关联方提供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服务收取的费率如下表所示：

关联交易性质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关联方费率区间

0.09% ~ 1.10% 0.06% ~ 1.10% 0.09% ~ 0.80% 0.09% ~ 0.80%

非关联方费率区间

0.03% ~ 1.20% 0.03% ~ 1.20% 0.03% ~ 1.20% 0.03% ~ 1.05%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关联方承销费率水平与非关联方承销费率水平无明显差异，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

③与关联方之间其他关联交易的分析

除上述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关联方代销公司的金融产品外， 公司购买关联方发起的产

品、 接受关联方出让资产使用权或提供的服务主要系支付的关联方代理买卖证券款资金利

息、在关联方存款、持有关联方发行的债券而取得的利息收入，其占同类业务的比例较小，不

具有重要性，服务参考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具有公允性。

6）关联方购买本公司发起的产品

公司管理关联方作为原始权益人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参与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报告

期各期末，关联方持有的相关产品规模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

称

产品名称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

信达

信达信和

2019

年第一期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30,000.00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广州机场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益权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

- - 5,500.00 10,600.00

枣矿发电

1

号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3,500.00 3,500.00

信达信泽

2019

年第一期

4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966.00 1,966.00

信达信泽

2019

年第一期

6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662.00 1,662.00 1,662.00 1,662.00

信达宁远

2018

年第二期

4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640.00 1,640.00

信达信泽

2019

年第一期

5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1,574.00 1,574.00 1,574.00

信达信泽

2019

年第一期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493.00 1,493.00

信达信泽

2019

年第一期

2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485.00 1,485.00

信达信泽

2019

年第一期

3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257.00 1,257.00

信达宁远

2018

年第二期

5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 1,131.00

信达宁远

2018

年第二期

3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092.00 1,092.00

信达信润

2020

年第一期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疫情防控

ABS

）

1,225.00 1,225.00 1,225.00 -

信达信润

2020

年第一期

2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疫情防控

ABS

）

1,942.00 1,942.00 1,942.00 -

信达信润

2020

年第一期

3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疫情防控

ABS

）

- - 1,814.00 -

信达信和

2020

年第一期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5,326.00 25,326.00 11,400.00 -

信达信润

2020

年第一期

4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1,569.00 1,569.00 -

信达信润

2020

年第一期

5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784.00 -

信达信润

2020

年第一期

6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354.00 -

信达致远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832.00 -

信达致远

2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 1,371.00 -

信达致远

3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1,241.00 - -

信达致远

4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825.00 1,825.00 - -

信达致远

5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524.00 1,524.00 - -

信达致远

6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1,641.00 - -

信达致远

7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141.00 1,141.00 - -

信达致远

8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 1,189.00 - -

信达致远

9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151.00 1,151.00 - -

信达明远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857.00 1,857.00 -

信达明远

2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015.00 1,015.00 - -

信达明远

3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613.00 1,613.00 - -

信达明远

4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015.00 1,015.00 - -

合计

71.296.00 78,510.00 65,460.00 47,400.00

7）受托管理的其他关联方产品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管理关联方委托资产而成立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规模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产品名称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信达

信达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011]

018

号

2,026,241.12 1,911,304.14 1,161,533.22 334,121.94

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260,242.87 12,702.75 12,702.75

信达证券泽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70,150.29 70,165.29 - -

信达证券鑫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53,661.97 53,786.14 - -

信达证券

7

号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0.00 9,364.46 29,152.47 -

信达信源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 17,804.71 81,914.54

信达证券

2

号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43,884.04 42,130.37 42,130.31 -

信达

-

信渝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

7.80 7.78 58,064.84 58,063.35

南洋商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

[2016]086

号

_

南商

2

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

0.33 644.59 364,326.83 684,725.08

[2016]077

号

-

南商

1

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

45,040.26 45,039.49 80,539.05 121,005.75

信达证券南商

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 - 0.30 -

幸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2014]053

号

-

信达证券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

- - 28,438.80 33,276.65

信达证券

2

号

FOF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信达证券裕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27,881.18 26,766.56 - -

信达证券裕呈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0.43 10,056.51 - -

信达证券睿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7,580.60 16,878.29 16,878.29 -

宁波信达汉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39.00 93.00

中国信达贵州省

分公司

信达证券贵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42,114.43 - - -

中国信达江苏省

分公司

信达证券北外滩

1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2,828.11 - - -

合计

2,339,390.56 2,446,386.51 1,781,990.53 1,313,107.30

8）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539.90 2,953.37 3,068.91 1,847.21

9）参与的年金计划

2019年、2020年、2021年及2022年1-6月， 公司分别支付164.35万元、674.05万元、5,690.30

万元和5,166.59万元至中国信达企业年金计划。

公司与中国信达设立的企业年金计划除正常的供款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2021年转让信达国际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股权

2021年11月， 子公司信达国际向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信达国际财富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为93.61万港币。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以北京中同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中国信达备案（信评备字2021第65号）的评估结果金

额为准，该转让价格定价公允。

2）2017年转让12博源MTN1

2017年11月15日，中国信达以净价63.3118元/百元面值受让信达证券持有的面值为5,000

万元的12博源MTN1。12博源MTN1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发行的一期中期

票据，发行总额11亿元，发行利率6.8%，期限5年，兑付日为2017年11月21日，到期应付本息金

额11.75亿元。2016年开始，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债券陆续违约。经内蒙古博

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协商一致，12博源MTN1全部由中国信达进行收购。

中国信达作为全市场唯一收购方，根据债券的估值情况及发行人的资产状况，与包括信

达证券在内的主要债券持有方进行沟通， 并确定折扣率约70%的折价收购预案。2017年11月

15日至2017年12月1日期间，中国信达采取以银行间市场场内应急交易及非交易过户的形式

完成违约债券登记过户的创新交易模式，收购了国泰君安、中银国际等8家金融机构持有的

12博源MTN1� 5.8亿元债券及利息，收购成本4.17亿元，折扣率平均约为71.89%（因收购渠道

及收购时间折扣率略有差异），其中：2017年11月15日，中国信达以净价63.3118元/百元面值

受让信达证券持有的面值为5,000万元的12博源MTN1， 交易价格3,500.00万元 （含应记利

息），折扣率为70%，转让价款已于交易当日全额到账。信达证券转让定价与中国信达同一渠

道受让其他第三方的12博源MTN1价格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3）债权债务往来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Sinoday Limited

其他应付款

826.40 790.07 1,828.37 47,370.08

International High Grade Fund B,L.P.

应收款项

- 947.25 - 2,071.28

芜湖信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应收款项

2,705.22 2,705.22 2,402.25 1,761.30

其他应收款

- - 87.00 87.00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应收款项

593.72 243.29 400.00 200.00

宁波沁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应收款项

156.75 143.19 114.64 79.48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

11,253.87 19,373.61 17,772.29 18,730.63

其他应付款

69.80 65.80 114.99 17.50

应收款项

- 375.05 1,114.41 1,477.6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

33,086.44 22,187.04 39,473.07 16,521.96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应收款项

- 1,541.00 1,988.00 -

应收利息

- - 53.26 140.01

芜湖卓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应收款项

- - - 9.44

宁波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应收款项

3.09 3.09 - 6.1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款

26,530.08 22,062.85 10,185.84 138.01

其他应收款

28.00 - 46.00 1.58

应收款项

45.00 45.00 4,813.27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款

0.04 0.59 0.95 8.09

信证资管定向

[2014]053

号

_

幸福人寿

2

期 应收账款

- - 88.80 -

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应收款项

3,341.28 2,060.04 41.33 -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款

0.86 0.86 2,745.36 -

应收账款

258.86 - - -

深圳市国威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应收款项

565.63 565.63 565.63 565.63

宁波信达天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应收账款

352.73 133.06 - -

信达证券鑫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应收账款

31.42 69.27 - -

信达证券泽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应收账款

9.53 10.48 - -

信渝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应收账款

3.44 3.44 - -

信达证券裕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应收账款

54.13 3.32 - -

宁波信达汉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 0.45 - -

信达证券睿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应收账款

97.97 65.93 - -

信达证券贵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应收账款

26.52 - - -

信达证券北外滩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应收账款

11.08 - - -

3、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关联交易必要性

中国信达作为国有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在问题企业救助、国企主辅剥离、违约

债处置、产业整合、上市公司纾困等方面完成了诸多重大项目，有力地支持了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维护了金融稳定。在中国信达主业开展过程中，需要证券公司提供多项投资咨询与财

务顾问专业服务；在资金筹措方面，亦存在金融债、资产证券化等多品种融资需求，需要证券

公司提供承销服务。

信达证券作为中国信达的子公司，证券业务牌照齐全，具备为中国信达提供证券服务的

良好条件，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在不良资产处置服务方面的丰富经验。

中国信达与信达证券围绕不良资产处置主业，开展金融服务协同，是中国信达化解金融

机构和实体企业不良资产风险、打造综合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客观需求；也是信达证券以

战略客户为抓手，发展另类投行业务，进行差异化竞争的重要经营策略，关联交易具有合理

性及必要性。

（2）关联交易公允性

报告期内，信达证券的主要关联交易系与母公司中国信达及其各级子公司进行。中国银

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实行严格监管。 中国信达董

事会根据要求设立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对于中国信达的重大关联交易需中国信达独立董事对其公允性和合规性出具审查意

见，报送中国信达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批，向银保监会报告，并公开披露合同细

节。 对于中国信达的一般关联交易和各级法人机构的重大关联交易， 需按季度向董事会备

案，并报送银保监会。中国信达内部审计部门每年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计，向董事会、监事会报

告并抄送银保监会。此外，中国信达作为港股上市公司，其亦需根据联交所相关规则进行管

理并披露。综上，信达证券与中国信达及其各级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需履行严格的

审批程序，并受多方监管，保证了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中国信达集中采购管理委员会每年亦会审议通过当年《集团内部服务定价参照体系指

引》，上述指引要求通过四种方式确定内部服务定价依据，一是利用协会定期披露行业数据，

剔除偏差极大的样本，直接获取或计算费率的平均数、中位数等；二是利用上市公司年度报

告披露的规模和收入等数据，计算单个样本费率；三是向其他同业机构进行口头询问，了解

市场参考价格；四是无法获得市场价格时，采用成本加成法进行分析，计算人员单价。报告期

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或与非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执行， 关联交

易价格公允，具体如下：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承销保荐业务主要包括债券项目和资产证券化项目， 项目的承销费

率的定价在行业费率区间范围内，定价合理且公允，符合市场定价水平；公司为关联方提供

代理买卖证券服务所收取佣金费率系根据公司的佣金费率政策确定， 费率水平处于公司的

整体费率区间之内；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服务的费率水平参考一般商业条

款进行，与非关联方费率水平无明显差异；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资产管理业务与公司向非关

联方提供同类服务的合同条款无显著差异；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投资咨询业务和财务顾问

业务系按照归口部门各项服务类型的标准费率，同时考虑服务人员职级、服务时间的基础上

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公司与关联方的租赁租金价格系根据市场水平确定，与物业坐落地及

周边写字楼每平方米日租金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 公司支付给关联方的代销佣金费率水平

系根据市场代销佣金水平协商确定， 与非关联方代销产品公司所需支付的费率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支付的关联方代理买卖证券款资金利息、在关联方存款、持有关联方发行的债券

而取得的利息收入，服务参考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具有公允性。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正常经营所需， 符合正常的商业条件和一般的商业

惯例，关联交易的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或与非关联方交易价格执行，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

允性。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的情形，亦不存在关联方对公司

利益输送的情形。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4、独立董事对本公司关联交易的评价意见

2022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确认公

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2019年至2022年6月30日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联交

易做出确认，独立董事亦对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1、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报告期内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相关合同的签署，均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

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由交易方根据市场情况及变化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下转A21版)


